
法官學院交誼廳使用須知 

一、開放時間：周一至周四(國定假日除外)，下午 18:30至 21:00 

二、除經特別允許外，交誼廳使用人以本學院員工及研習人員為限。 

三、欲使用交誼廳者，須事先向當日值班人員(分機 198)申請。 

四、於交誼廳內，不得吸煙、飲酒、烹煮食物或有其他破壞環境整潔及妨害安

寧之行為，如經勸告制止仍不聽從者，本學院管理人員得請其離開。 

五、使用交誼廳時，應珍惜愛護影音設備、沙發座椅等各項器材設備，並不得

汙損、破壞、遺失、佔為私有及擅自攜出。使用後應將各項器材設備回復

原為，並將私人垃圾帶走。其因故意或過失致交誼廳內公有財產毀損或減

少價值者，應負賠償責任。 

六、使用交誼廳之各項器材設備，應先查看有無損壞情形，如發現有任何疑

問，應向本學院管理人員報備，並停止使用該設備。 

七、交誼廳之各項器材設備，請遵守使用說明，且多人共同使用影音設備，應

輪流使用為原則，不得占用。 

 

 


